
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成功举行

发稿时间：2020-08-26 浏览次数： 181

（通讯员 裴培）近日，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已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

班的主题是“刑法的功能及其扩张”，围绕该主题特邀请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

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王充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何荣功教授、南开大学法学院刘士心教授和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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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副教授等六位主讲嘉宾，进行了六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主题涉及网络时代的刑法解释、积极主义刑法

观及其展开、体系与机能之间、信息网络时代的刑事立法与犯罪治理、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

罚性证成。为了能够帮助学员充分、全面理解主讲人的观点，研讨班还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江溯副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于冲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马寅翔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姚万勤副教授、天津大学法学院于阳副教授等12名知

名学者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研讨班主题及师资公布后，吸引学员来自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等国、内外50多所高校，共140余名。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

占主体，还有部分本科生。公益研讨班还吸引了国内其他高校的老师以及天津司法实务工作人员。在这个特殊的夏

天，为学员们带来一场又一场学术盛宴。

2020年8月9日晚19:00，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正式开班。开班仪式上，公益暑期研讨班

负责人、南开大学法学院王强军副教授向主讲嘉宾及来自学员们简要介绍了暑期研讨班的来历、宗旨以及模式，并

对学员在暑期研讨班中的学习提出了期望。随后，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士心教授代表法学院致欢迎辞，对主讲

嘉宾和各位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南开大学法学院及刑法学科点的情况。

开班仪式后，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第一讲正式开讲。第一讲主题是网络时代的刑法解

释，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主讲。南开大学法学院刘士心教授主持了讲座，天津大学法学院杨宁老师、南开

大学法学院王强军老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劳东燕教授从实务案件的处理争议说起，指出传统刑法经验难以妥善

处理新进刑法问题，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张是社会治理需要。继而分析了传统刑法适用观及其不利之处，并剖析主客

观解释论之争以及形式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最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刑法解释基本立场的观点。在与谈环节，天津大学

杨宁老师指出，劳东燕教授以新案件中的问题作为契机来展开本次讲授，进行理论联系与创造性转换，提出系统解

Page 2 of 7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成功举行

2021/2/8https://law.nankai.edu.cn/2020/0826/c4826a292342/page.htm



决方法，为参会人员带来了方法论的启示。南开大学法学院王强军老师认为，劳东燕教授的本次讲授为学员

带来了刑法问题的新思考，刑法研究要既要有宏观意识，也应当细致并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随后，劳东燕教授回

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劳教授细致深入的讲解让学员深刻感受到刑法的魅力。

2020年8月11日19:30，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第二讲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体系与机能之间，由吉林大学

法学院王充教授主讲。讲座由南开大学法学院王强军副教授主持，天津科技大学刘飞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张晶副

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王充教授首先对学界四要件体系研究观点进行梳理综述，并对四要件体系的批判观点进

行驳斥，王充教授认为犯罪构成体系属于纯粹理论解释，没有唯一正确之说，在不同体系的选择问题上，能有理有

据、自圆其说即可，而学界通说在知识传播、学术交流上更有优势。体系是秩序的思维，四要件可以有阶层型，也

可以有不同的阶层体系。机能是价值的思考，不同体系有不同的机能期待，不能混同价值思考与逻辑思考。在与谈

环节，刘飞副教授认为王充教授逻辑清晰、娓娓道来，具有说服力，并肯定了王充教授“不能混同逻辑思考和价值

思考”的观点。张晶副教授认为王充教授的综述完备、问题意识强烈，并就个人观点问题、刑法体系问题和专家论

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来自广州大学法学院、山西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学校的五位同学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王充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颇丰，本次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2020年8月13日19：30，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第三讲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证

成，由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的邹兵建副教授主讲。讲座由天津大学法学院于阳副教授主持，华东政法大学马寅翔副

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姚万勤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邹兵建副教授首先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间的争论切入，

认为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证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社科法学理论的观点。然后他梳理了目前学界对中立帮

助行为性质认定各方观点，用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出了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证成公式，其中学科交融的新颖视

Page 3 of 7南开大学法学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成功举行

2021/2/8https://law.nankai.edu.cn/2020/0826/c4826a292342/page.htm



角得到了与会嘉宾的充分认可。在与谈环节，马寅翔副教授进一步分享了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证成的经济

学逻辑的看法，觉得这些经济学公式的背后是比例原则的体现，刑罚在顾及目的正当性的同时要兼顾手段的合理

性，也就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益衡量。姚万勤副教授在肯定学科结合思路的同时，认为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应该

还是教义学范畴的问题，中立帮助行为应该兼具帮助犯与不作为犯两者的性质，要注意实质义务论中的作为义务是

否应该包含中立帮助者的审查义务。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的同学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邹兵建副

教授细心回答，本次讲座的激烈学术氛围一直延续到课后，在研讨班微信群中，学员们热烈探讨。

2020年，8月14日9：00，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第四讲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刑事立法

与犯罪治理，由武汉大学法学院何荣功教授主讲。讲座由南开大学法学院张心向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江溯副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于冲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何荣功教授从传统刑法原则上不处罚不作为

犯、传统刑法原则上不处罚行为犯等方面论述信息网络时代对传统刑法的冲击，并作出以下总结：1.信息网络社

会，刑法发生结构性变迁具有现实合理性；2.信息网络社会，网络技术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犯罪能力的有限性，将

促使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和功能进一步强化；3.要同时完成法治国、福利国和安全保障国的构建，建立法治国

家，必须要解决权力的界限与有效约束问题；4.两者之间的平衡以及如何平衡值得认真对待。与谈环节，江溯副教

授梳理了何荣功教授的学术脉络，并对我国近20年的刑事立法趋势进行总结，表明了对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观的认

同。于冲副教授在刑法配套法问题和实践中出现的共犯问题发表了见解。来自湘潭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同学向

何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何教授一一进行了耐心解答。与会师生纷纷向何荣功教授表示感谢，讲座在同学

们的“云掌声”中圆满结束。

2020年8月15日19:30，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第五讲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问题，由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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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学院刘士心教授主讲。讲座由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吴占英教授主持，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赵天水老

师、南开大学法学院王强军老师作为与谈人参加讲座。首先，刘士心教授对严格责任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

析，并对学界呈现出的支持和反对严格责任的理由进行了全面分析，继而对英美学界提出的严格责任替代性措施详

细进行总结。最后刘士心教授认为我国刑法不应引入严格责任。理由如下：1.英美刑法中作为严格责任适用对象的

“公共福利犯罪”，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并不属于刑法的处罚范围；2.即便是在英美刑法主流观点也反对在可能判处

监禁刑的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中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含有监禁刑。与谈环节，天津财经大学赵天水老师认为刘士

心教授的讲授兼顾世界刑法和中国立场，实现了对理论和实践的全方位把控，并就侵权法中的无过错责任与刑法中

的严格责任之间的联系问题以及主观故意认定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向刘士心教授提出疑问，刘士心教授予以回

应。南开大学法学院王强军老师认为刘士心教授对严格责任问题梳理得非常详细，展示了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全

貌，刘士心教授治学严谨的“工匠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提问环节中，来自华东政法大学、山西大学、英国阿伯丁

大学等高校的同学向刘士心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与思考，刘士心教授逐一进行了耐心解答。讲座在现场同学们的

“云”掌声中圆满结束。

2020年8月16日19：30，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第六讲如期举行，这也是本次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的最后一讲，

主题是积极主义刑法观及其展开，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教授主讲。南开大学法学院张心向教授主持了讲

座，天津大学法学院李倩副教授、南开大学法学院隗佳老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付立庆教授通过我国劳动教养制

度废除后，由劳动教养制度处罚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刑法体系规制的思考，引出积极主义刑法观。付立庆教授进一

步阐释了支持积极主义刑法观的理由：他认为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风险提升，总体上我国仍将是一个随着社会形势的

变化而逐步严密刑事法网的过程，积极主义刑法观是适应我国刑法体系的。最后，付立庆教授系统地概括了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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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刑法观主要包括四大理论内涵：立法上的立法积极主义，即适度犯罪化；司法上的实质解释论，即明显突

兀感说；适用上的必要节制，包含以刑制罪的观念等；理念上的严而不厉，轻犯罪的“脱敏”。在接来下的与谈环

节中，张心向教授肯定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对刑法体系发展的积极作用。李倩副教授进一步谈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与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联系，分析了国内外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不同之处，并提出构建轻罪立法体系是国际刑法的一个

大趋势。隗佳老师充分肯定了积极主义刑法观这一新颖理念，并对“明显突兀感说”是否存在可量化的标准进行进

一步讨论。提问环节中，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同学们积极发言提问，付立庆教授一一

给予了回应。

第六讲之后举行了暑期研讨班结班仪式，王强军老师对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总结，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教授代表学院致辞，他对主讲人、与谈人和同学表示了感谢，并将暑期研讨班视为一

座“无形学院”，希望学员们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学习机会，未来不断充实自己。最后张心向教授宣布南开大学法学

院第五届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闭幕。

本次刑法公益暑期研讨班受到了主讲嘉宾和参与学员的一致好评。暑期研讨班结束后，学员们在微信交流群

中对南开大学法学院公益暑期研讨班表示感谢，高度赞扬了本次研讨班课程的学术前沿性和理论深刻性，纷纷表示

希望可以参加下一届公益暑期研讨班。

友情链接：南开大学 网上办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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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法学院 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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